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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期间强化技术服务

工作的通知 

 

 

川市监办函〔2020〕15 号 

 各市（州）市场监管局，省局各直属单位： 

当前，我省正处于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的关键时期。根

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系列行

动要求和省委省政府防控总体部署，现就全省市场监管系

统发挥检验检测技术机构优势，全力服务新冠病毒疫情防

控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切实加强技术服务组织领导。省局成

立疫情防控技术服务工作组，省局科技信息处作为牵头单

位，计量处、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管处、标准化处及相

关直属单位作为责任单位，统筹协调全系统的计量检定

（校准）、检验检测、标准咨询等技术服务资源，为疫情

防控相关工作提供技术服务保障；各市（州）局要结合自

身实际组织开展疫情防控技术服务相关工作；省局相关直



属单位（技术机构）要迅速成立疫情防控技术服务领导小

组，由主要领导亲自挂帅，明确分管负责人和部门责任，

切实加强对疫情防控、应急检验和服务的领导。抽调精兵

强将，按产品和检验、服务类别组建相应的应急检验小组

和抽样小分队，制定相关应急检验工作方案，及时、快

速、有效开展疫情防控检验检测和服务工作。 

二、紧急动员，建立健全技术服务快速反应机制。一

是对各地因疫情防控需要，申请新增项目参数和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的，省局在资质认定和计量标准考核等方面开辟

绿色通道，具备条件的，实施一次性授权，确保应急检验

检测工作快速高效。二是各单位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结

合当地实际，提升相关检验检测能力，对急需设备可启动

应急购置程序，完善相关检验检测手段，增强检验检测能

力。三是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各级技术机构要高度重视新型

冠状病毒疫情防控的检验检测保障工作，从即日起开通疫

情防控期间技术服务绿色通道，编制工作方案，梳理检验

检测业务项目、指标并在门户网站予以公布。落实专门机

构和专门人员，确保 24 小时即时响应，对涉疫检验检测、

检定校准和技术服务需求实施特事特办，即到即检，四是

各相关技术机构要根据疫情防控需要深入一线检测，开展

上门服务，切实发挥技术机构保障支撑作用，履行法定职

责，体现行业担当。同时，要加强技术服务工作中自身健



康防护和安全保障，服从国家和地方有关疫情防控有关规

定。五是各市（州）局和省局疫情防控技术服务工作责任

单位要加强信息报送，按照《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进一步规范信息报送相关事项的通知》（川市监函〔2020〕

72号）文件要求执行。 

三、迅速响应，积极开展技术服务工作。要将涉及疫

情防控的检验检测作为技术机构近期的首要任务。对计量

器具强制检定，政府疫情防控部门安排的、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执法检查委托的以及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开展的检

验检测、检定校准，原则上开展无偿服务，免收相关费

用。 

（一）计量器具方面：对有相关需求的医疗卫生机

构、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和其他单位，优先保障疫情防

控相关设备的检定、校准等服务，着力抓好温度计（特别

是红外人体测温仪）、重症监护仪、心脑电、CT、X 光

机、B 超、生物安全柜等医用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工作，为

疫情防控提供强力技术支撑。 

（二）工业产品方面：切实做好“三个服务”。一是

全力服务防护用品生产经营企业。协同经信部门对行政区

域内口罩、消毒液等防护用品生产企业建立专门档案，主

动对接检验检测需求，帮助、指导生产企业把好原材料、

生产过程和成品质量关，指导帮助经营企业把好产品进货



查验关。二是服务监管执法。优化检验检测流程，细化应

急检测工作方案，对各级监管执法中抽取的相关样品，快

速检测，快报结果，并对质量问题开展分析研判，提出监

管建议意见。三是服务人民群众。各级技术机构要结合自

身能力和资质，承接人民群众对疫情防控物资检测校准需

求。 

（三）食品和特种设备方面。为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疫情期间安全稳定，全系统要组织开展米面油、畜禽

肉、蔬菜、水果等食品专项监督抽检工作，及时发现并解

决问题，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特种

设备检验机构要重点保障好防控产品生产企业、防控物资

仓储流转环节以及重点收治医院的特种设备安全和检验需

求。 

（四）其他方面。要发挥全系统技术人才和职能优

势，梳理与疫情防控相关的检测业务及相关标准、技术资

料，积极为监管执法提供技术依据，帮助指导企业制订标

准并公开声明，及时解答人民群众对防护产品质量的相关

咨询、疑问。针对目前群众关心的热点、舆论关注的焦点

问题，做好科普知识宣传和释疑答惑工作，提升应急公共

服务能力。 

四、严肃纪律，确保技术服务落到实处。各级检验检

测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服从大局，把疫情防控应急



检验检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切实抓紧做好。一是

要强化责任担当。对具备能力资质、借故推诿或不按时出

具检验检测报告的，要严肃追究领导和当事人责任。二是

要严格落实首问责任制，对涉疫涉防检验检测需求，一律

不得简单拒绝，本单位暂不具备检验检测能力的，主动协

调和联系上级有关单位或其他具备能力资质和单位，尽力

保障各方检验检测需求。三是各技术机构要严格遵守质量

管理规定，做好各项记录，规范从样品进入到出具报告的

全过程控制，保证数据准确可靠。四是严格保密纪律，对

检验检测数据和结果严格按规定进行管理，不得擅自对外

发布。 

  

联系人：田少彬  028-86607556（13981908161） 

    何羽乔  028-86607552（18780100198） 

邮  箱：261036484@qq.com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 年 2 月 5 日 

 


